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和《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作为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自2020年10月29日至2021年10月26日期间，有26名激励对象离职、

8名激励对象退休，根据《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

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6.14万份（前述8名退休

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

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009

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76.405万份。 

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

关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并注销部分权益。 

 

二、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发生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具备实施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我们认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本次行权是公司 2019 年股权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行权窗口期除

外），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并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

以及采用自主行权的行权方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股权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以及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行权方式。 

 

三、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相关事项调整及注销部分

权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截至 2021 年 10 月 26 日，鉴于公司 34 名激励对象离职、1 名激励对象

退休、1 名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监事不符合行权条件以及 1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度

年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拟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84.75 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权益的股权激

励对象由 513 人调整为 477 人，首次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716.70

万份调整为 1,618.25 万份。 

2、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确定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5 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实施完毕。公司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

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确

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实施



完毕。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或配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从 13.34 元/股调整为

12.67 元/股。 

我们认为，以上调整符合《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本次对相关事项的调整合法

有效。我们同意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注销部分权益。 

 

四、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

件及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发生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具备实施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我们认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本次行权是公司 2019 年股权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起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行权窗口期除

外），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并聘

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股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

条件、行权价格等，以及采取自主行权的行权方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股权期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以及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的行

权方式。 



五、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调整及注销部分

权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截至 2021 年 10 月 26 日，鉴于公司 1 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拟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15 万份，本次调整后，公司预留授予权益的股权激励对象由 5 人调整为 4 人，

预留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14 万份调整为 99 万份。 

2、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确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实施完毕。 

根据《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或配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从 21.65 元/股调整为

21.15 元/股。 

我们认为，以上调整符合《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本次对相关事项的调整合法

有效。我们同意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注销部分权益。 

 

六、关于调整 2019 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拟对已回购公司股份

的具体用途进行合理调整，将回购股份用途由“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调整为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 

我们认为，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用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实质性影响。 

我们同意对 2019 年回购股份用途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汤云为、储一昀、钟依华  


